报送系统电子化流程
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报送流程，分首次报送和年度报送。首次报送范围为本企业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特殊工种,但尚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信息。对于已不在本企业工作的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信息，企业原则上应一并采集报送。年度报送范围为后续每年3月底前，报送上年度本企业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的全部人员信息。
（一）特殊工种企业人员信息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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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报送
    （1）报送特殊工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通过报送系统，录入或批量导入本企业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
【说  明】：首次报送的“从事工种结束日期”为必填，对于人员仍在特殊工种岗位的，填写上年度12月31日（例如：2020年首次报送时，“从事工种结束时间”填写20191231）。
（2）申请生成《承诺书》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录入或批量导入本企业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后，通过报送系统申请生成《承诺书》。
【说  明】：《承诺书》由报送系统按照企业填报信息自动生成PDF文件。报送系统依据申请自动生成承诺书编号，每份《承诺书》编号唯一。
（3）确认提交《承诺书》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在线核对系统生成的《承诺书》，核对信息无误后，与录入信息共同提交人社部门审核。
【说  明】：企业上报的特殊工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在提交审核之前，可修改并重新生成《承诺书》，提交后的信息和《承诺书》均无法进行修改操作。
（4）查询审核结果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登录报送系统，查询特殊工种岗位信息审核结果，如存在审核未通过信息，修改完成后重新生成《承诺书》，再次提交人社部门审核。
2.年度报送
（1）报送上年度特殊工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通过报送系统，录入或批量导入本企业上年度从事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
【说  明】：年度报送包括新增人员、岗位无变化人员、岗位发生变化人员。企业可以通过报送系统，导出首次报送已备案的特殊工种人员基本信息、从业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完成年度信息报送。
· 新增人员：“从事工种开始日期”“从事工种结束日期”填写实际日期，年度末仍从事该工种岗位，结束日期填写上年度12月31日（例如：2021年年度报送时，填写2020年12月31日）。
· 岗位无变化人员：“从事工种开始日期”填写上年度1月1日，“从事工种结束日期”填写上年度12月31日。
· 岗位发生变化人员：“从事工种开始日期”“从事工种结束日期”“特殊工种行业大类”“特殊工种名称”等信息，按照实际从业经历逐条报送。
（2）申请生成《承诺书》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完成上年度特殊工种岗位人员信息确认，通过报送系统申请生成《承诺书》。
【说  明】：《承诺书》由报送系统按照企业填报信息自动生成PDF文件。报送系统依据申请自动生成承诺书编号，每份《承诺书》编号唯一。
（3）确认提交《承诺书》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在线核对系统生成的《承诺书》，核对信息无误后，与录入信息共同提交人社部门审核。
（4）查询审核结果
【办理方】：特殊工种企业
【系  统】：报送系统
【流  程】：企业登录报送系统，查询特殊工种岗位信息审核结果，如存在审核未通过需修改信息，修改完成后重新生成《承诺书》，与修改信息共同再次提交人社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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